
—1—
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
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

关于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

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

机关各处，四川年鉴社：

根据《四川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》，结合我省当前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形势，经省委省政府同意，1

月 24 日下午，四川省应急委员会决定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Ι级

应急响应。同日，四川省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《关

于坚决落实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工作的通知》。1 月

25 日，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商务厅印发《关于

加强疫情防控期间群体性聚餐监管的紧急通知》（川市监〔2020〕

5 号）。按照以上《通知》要求，现就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

炎疫情防控工作紧急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

充分认识疫情的严峻性、复杂性，密切关注疫情发展动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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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强自我防护意识，提高自我防护能力。

二、积极防范

加强对本处（社）干部职工的教育引导，共同做好防控工作。

（一）已外出的干部职工，请调整假期安排，尽快回到家中

（注意保持室内环境卫生和空气流通）；如因各种原因确不能立

即返回，请缩短外出时间，并正确佩戴口罩，及时洗手，同时不

去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，不参加任何形式的聚会、聚餐活动，避

免人员聚集引发交叉感染。

（二）目前尚未外出但有外出计划的干部职工，请调整计划

安排不再外出；如有特殊情况确需外出，按程序报本处（社）负

责人及带班的办领导同意。

（三）干部职工无论在何地，如有感冒、发热、咳嗽、胸闷、

乏力或其他不适症状，请佩戴口罩第一时间到定点医院检查、诊

治，不要自行服药耽误病情。就诊时，主动配合医生提供信息，

告知发病前 14 天内是否有武汉旅行史或居住史，是否接触过来自

武汉的发热伴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。

（四）如家中或亲朋中有来自武汉的人员，请劝导他们不要

外出，居家隔离 14 天，并及时告知居住小区物管部门或所在社区，

形成群防群治合力。

三、支持帮助

疫情就是命令。为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全国

多支医疗队伍正驰援武汉；各地卫生、市场监管、检验检疫、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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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、交通运输等部门干部职工放弃休假，构筑层层防线，严阵以

待、严防死守。我办机关各处及四川年鉴社干部职工亲属中涉及

上述人员的，应积极给予鼓励支持，共同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

战。

四、登记报备

从今日起至春节假期结束，每日 22 时前，各处（社）负责人

统计汇总本处（社）干部职工去向，并报办值班室登记备案。

特此通知。
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

2020 年 1 月 25 日


